
全權委託投資買賣期貨開戶暨受託契約 (範本)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委託買賣)
  　甲方授權丙方全權代理甲方從事期貨交易，甲方就本投資買賣專戶不得自行委託買賣或另行授權第三人委託買賣。
    丙方就前項全權代理權得指定其負責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代為行使之。
    丙方代理甲方委託交易應以面告、電話、電報、傳真、電傳視訊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傳輸工具等具體明確之口頭或書面方式對乙方下達委託，委託內容應包括完成該次交易所需之交易條件。
    丙方同時代理其他全權委託投資客戶從事期貨交易者，丙方之買賣指示，應按各別投資買賣專戶之代號分別為之，不得將不同帳戶專戶之買賣合併於同一指示單處理。
    丙方得通知乙方撤銷或變更委託事項，但以原委託之交易尚未成交者為限。
    丙方之代理委託買賣，因可歸責於乙方或其相關人員而致生錯誤者，或乙方之受託買賣違反第一項規定者，或因丙方之錯誤申請更正帳號者(更正前及更正轉入之帳號需均為甲方之帳號，且以乙方同一營業據點為限)，由乙方依「期貨商錯帳及更正帳號申報處理作業要點」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乙方對丙方之下單內容是否符合全權委託投資授權範圍，得隨時要求保管機構確認，保管機構不得拒絕，且丙方不得以之作為免責之抗辯。
	第三條(委託買賣)
  　甲方授權丙方全權代理甲方從事期貨交易，甲方就本投資買賣專戶不得自行委託買賣或另行授權第三人委託買賣。
    丙方就前項全權代理權得指定其負責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代為行使之。
    丙方代理甲方委託交易應以面告、電話、電報、傳真、電傳視訊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傳輸工具等具體明確之口頭或書面方式對乙方下達委託，委託內容應包括完成該次交易所需之交易條件。
    丙方同時代理其他全權委託投資客戶從事期貨交易者，丙方之買賣指示，應按各別投資買賣專戶之代號分別為之，不得將不同帳戶專戶之買賣合併於同一指示單處理。
    丙方得通知乙方撤銷或變更委託事項，但以原委託之交易尚未成交者為限。
    丙方之代理委託買賣，因可歸責於乙方或其相關人員而致生錯誤者，或乙方之受託買賣違反第一項規定者，由乙方依「期貨商錯帳申報處理作業要點」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乙方對丙方之下單內容是否符合全權委託投資授權範圍，得隨時要求保管機構確認，保管機構不得拒絕，且丙方不得以之作為免責之抗辯。
	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開放期貨商因交易人之錯誤申報更正帳號及作業要點名稱修正，爰修訂本條文第六項之內容

	第十條 (通知繳交追加保證金之方式及時間)
   交易時間甲方帳戶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時，乙方應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但盤後交易時段，甲方帳戶中未沖銷部位僅有臺灣期貨交易所指定豁免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者，不在此限，丙方受通知後應立即指示保管機構儘速將權益數補足至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甲方帳戶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時，乙方應發出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丙方最遲應於次一營業日約定時間前，依乙方通知內容指示保管機構將盤後保證金追繳金額補足。
	第十條 (通知繳交追加保證金之方式及時間)
    甲方帳戶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時，若為盤中，乙方應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丙方應立即指示保管機構儘速將權益數補足至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若為盤後，乙方應發出保證金追繳通知，丙方最遲應於次一營業日約定時間前，依乙方通知內容指示保管機構將盤後保證金追繳金額補足。

	1. 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建置盤後交易平台，每日交易時間區分為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時段。
2. 盤後交易時段甲方帳戶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時，若交易人帳戶僅有期交所指定豁免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則期貨商無須對該交易人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

	第十一條 (乙方代為沖銷之條件與相關事項)
遇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乙方應開始執行代為沖銷作業程序：
一、甲方帳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比率時，乙方應將甲方帳戶之未沖銷部位全部沖銷，惟甲方帳戶未沖銷部位中有已進入盤後交易時段商品，且該商品為臺灣期貨交易所指定豁免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時，若甲方帳戶權益數未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則乙方將不執行代為沖銷，若甲方帳戶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則乙方應將該豁免執行代為沖銷商品以外之部位全部沖銷。
二、甲方未能於約定時間消除前一營業日之盤後保證金追繳，乙方應將甲方帳戶之部位沖銷至權益數大於或等於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
    遇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乙方得開始執行代為沖銷作業程序：
一、乙方依市場及其他情況認為有必要為之者。
二、甲方死亡或依法宣告無行為能力或受禁治產宣告、受破產宣告或有喪失信用之虞或其他影響交易進行等重大情事發生者。
三、丙方代理甲方從事期貨交易，未於相關期貨交易契約第一通知日或最後交易日的前一交易日收盤前，將所有未沖銷的期貨交易契約了結者。
甲、丙方認知乙方依前項規定代甲方進行沖銷係屬乙方之權利而非義務，乙方不須對其未代甲方進行沖銷之結果負責。
	第十一條 (乙方代為沖銷之條件與相關事項)
遇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乙方應開始執行代為沖銷作業程序：
一、甲方帳戶盤中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比率時，乙方應將甲方帳戶之未沖銷部位全部沖銷。
二、甲方未能於約定時間消除前一營業日之盤後保證金追繳，乙方應將甲方帳戶之部位沖銷至權益數大於或等於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
    遇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乙方得開始執行代為沖銷作業程序：
一、乙方依市場及其他情況認為有必要為之者。
二、甲方死亡或依法宣告無行為能力或受禁治產宣告、受破產宣告或有喪失信用之虞或其他影響交易進行等重大情事發生者。
三、丙方代理甲方從事期貨交易，未於相關期貨交易契約第一通知日或最後交易日的前一交易日收盤前，將所有未沖銷的期貨交易契約了結者。
甲、丙方認知乙方依前項規定代甲方進行沖銷係屬乙方之權利而非義務，乙方不須對其未代甲方進行沖銷之結果負責。
	[bookmark: _GoBack]交易時間交易人帳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比率時，期貨商應將交易人之全部未沖銷部位執行代為沖銷，惟交易人帳戶內未平倉部位中含有已進入盤後交易時段商品且該商品為臺灣期貨交易所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率時，期貨商需同時檢視權益數是否低於未平倉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若權益數低於未平倉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則期貨商應將該豁免執行代為沖銷商品以外之部位全部沖銷。



3
